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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安徽国厚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债权和相关担保合同及其
他协议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安徽国厚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债权转让双方现公告要求上述债权涉及的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责任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安徽国厚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或法院判决的全部义务。

转让债权借款合同编号如下：DK060115000342, DK060114000759, DK060115000371,DK060114000796,DK060114000794,DK060114000597, DK060114000665,DK060113001499,
DK060113000746,DK060114000810, DK060614000137,DK060714000173,DK060713000790,DK060714000358, DK060714000390,DK060715000069,DK060714000314,DK060714000706,
DK060714000301,DK060714000617,DK060713000697,DK060714000339, DK060715000028,DK060714000366,DK060714000664,DK060914000247, DK061015000012,DK061014000181,
DK061014000090,DK061014000089, DK061014000128,DK061114000155,DK061114000159,DK061215000050, DK061214000172,DK061313000076,DK061314000011,DK061314000141,
DK061314000165,DK061714000044,DK060814000456,DK060514000452, DK061314000161,DK061315000033,DK061315000002,DK061314000071, DK061314000103,DK061314000188,
DK061314000186,DK061314000132, DK060714000102,DK060714000850,DK060714000799,DK060715000055, DK060715000043,DK060714000582,DK060714000875,DK060714000800,
DK060714000860,DK060715000072,DK060715000053,DK060714000780, DK060715000314,DK060714000129,DK061714000028,DK061714000041, DK061715000037,DK061715000011,
DK060614000130,DK060614000032, DK060614000152,DK060614000123,DK060614000134,DK060614000146, DK061115000024,DK061114000174,DK061115000051,DK061113000233,
DK061114000149,DK061115000026,DK060914000295,DK060914000303, DK060914000265,DK060914000273,DK060914000233,DK060914000284, DK060914000277,DK060914000279,
DK060914000275,DK060914000237, DK060914000283,DK060914000287,DK060914000222,DK060914000114, DK061014000093,DK061014000111,DK061014000160,DK061014000120,
DK061014000170,DK061014000135,DK061014000161,DK061014000029, DK061014000163,DK061014000095,DK061214000282,DK061214000291, DK061215000011,DK061214000297,
DK051014000160,DK051014000143, DK051014000140,DK051014000135,DK051014000134,DK051014000141, DK051014000142,DK051014000107,DK051013000154,DK050914000206,
DK050914000217,DK050913000127,DK050914000113,DK050913000467, DK050914000036,DK050112000969,DK050112001263,DK050112001470, DK050113000058,DK050113000182,
DK050113000276,DK050113000739, DK050113000824,DK050113000791,DK050114000165,DK050114000362, DK050112001653,DK050113000757,DK050113001151,DK050113001132,
DK050114000126,DK050114000185,DK050114000235,DK050114000234, DK050114000452,DK050114000580,DK050114000711,DK050113000598, DK050113000647,DK050113000718,
DK050114000354,DK050114000429, DK050113001053,DK050113001056,DK050113000583,DK050113000604, DK050113001063,DK050113001064,DK050113000942,DK050113000947,
DK050114000211,DK050113001134,DK050114000161,DK050115000410, DK050115000436,DK050814000277,DK050814000314,DK050814000234, DK050814000236,DK050814000309,
DK050814000310,DK050814000308, DK051315000278,DK050614001643,DK050614000983,DK050614001670, DK050614000125,DK050714000267,DK100114000908,DK100115000037,
DK070113000513,DK070114001500,DK070114000577,DK070112002112, DK070113001805,DK070114000609,DK070114000276,DK070813000562, DK071014000113,DK071014000018,
DK071014000051,DK071014000028, DK070513000458,DK071014000079,DK070513000151,DK070515000152, DK070514000326,DK070513000427,DK070114000038,DK070113000602,
DK070114001514,DK070113000955,DK070113000880,DK070114001506, DK070114001505,DK070114001345,DK070114001504,DK070714000206, DK070714000321,DK070713000075,
DK070714000242,DK070714000305, DK070613000540,DK070613000485,DK070613000190,DK070613000487, DK070614000140,DK070613000559,DK070614000014,DK070614000528,
DK070614000025,DK070614000522,DK070614000492,DK070615000143, DK070614000521,DK070615000011,DK070114000762,DK070113001070, DK070114000550,DK070114000725,
DK070114001498,DK070114001400, DK070114000765,DK070114000763,DK070114001178,DK070114001195, DK070114001052,DK070114001432,DK070114000119,DK070114000876,
DK070114000915,DK070114000811,DK070114000596,DK070114000627, DK070114000583,DK070513000761,DK070514000264,DK070514000332, DK070514000294,DK070514000407,
DK070514000431,DK070514000458, DK071014000114,DK071014000021,DK070113001261,DK070114001212, DK070114000966,DK070114000549,DK070114000717,DK070114000712,
DK070114000756,DK070114001226,DK070114001465,DK070114001215, DK070114000548,DK070114000148,DK070114000664,DK070113001804, DK070115000047,DK070114000543,
DK070913000078,DK070913000093, DK070915000005,DK070915000019,DK070914000275,DK070914000232, DK070914000265,DK070113000901,DK070914000196,DK070914000020,
DK070914000066,DK070914000201,DK070914000262,DK070113000938, DK070114001513,DK070114000653,DK070113001716,DK070814001251, DK070814000868,DK070814000515,
DK070814000904,DK070814000758, DK070814001252,DK070814000602,DK070613000565,DK070613000381, DK070613000557,DK070615000165,DK070615000151,DK070615000170,
DK070614000532,DK070614000534,DK070613000523,DK070614000526, DK070614000525,DK070615000082,DK070614000531,DK080715000021, DK080714000287,DK080514000463,
DK080814000353,DK080114000588, DK080115000241,DK080914000131,DK080113001390,DK080615000137, DK080113002705,DK080114001855,DK080114001852,DK080814000462,
DK080914000465,DK080914000469,DK110114001139,DK110114000768, DK110114000467,DK110114001133,DK110114000930,DK110115000195, DK110114000766,DK110114000476,
DK110114001027,DK110114001050, DK020414000478,DK020414000467,DK021714002555,DK022214001023, DK021714002561,DK021714001742,DK022015000786,DK021614001339,
DK022014001700,DK020515001301,DK020515001309,DK023815000059, DK021614000840,DK022515000474,DK022515000454,DK021714002119, DK021714002105,DK022715000186,
DK022213001298,DK021015000214, DK021015000215,DK021015000213,DK021015000413,DK021615001121, DK022613000812,DK021715000965,DK022214000973,DK020415000137,
DK021915000028,DK022815000134,DK022213001318,DK022214000947, DK022215001246,DK022614001126,DK021715000750,DK022515000580, DK021914001634,DK021615000160,
DK022014001937,DK022015000077, DK022115000935,DK021714002994,DK021714002759,DK090115001259, DK090115000356,DK090115000648,DK090113001517,DK090114001389,
DK090113001676,DK090115000785,DK090114001854,DK090114002033, DK090115000568,DK090115000866,DK090114002552,DK090115000810, DK090115001606,DK090115001276,
DK090114002443,DK090114002496, DK090114002156,DK090115000789,DK090115000695,DK090115001282, DK090115001278,DK090115001270,DK090115000062,DK090115001277,
DK090115000899,DK090115000732,DK090115000521,DK090115000302, DK090514000967,DK090515000254,DK090514000880,DK090514000162, DK090514000798,DK090515000374,
DK090514000724,DK090515000263, DK090514000498,DK090514000960,DK090515000311,DK090515000367, DK090515000351,DK090515000197,DK090515000236,DK090515000178,
DK090515000074,DK090515000084,DK090514000313,DK090515000308, DK090513000836,DK090515000155,DK090515000156,DK090515000114, DK090514000592,DK090514000981,
DK090515000226,DK090514000391, DK090515000441,DK090515000457,DK090515000520,DK090515000286, DK090515000279,DK090614000914,DK090615000253,DK090614000912,
DK090615000540,DK090714000162,DK090715000216,DK090715000253, DK090715000141,DK030115000068,DK030713000388,DK030714000081, DK030914000079,DK030515000196,
DK030514000642,DK030114000879, DK030714000061,DK030713000385,DK030914000148,DK020213000748, DK020215001437, DK020215001102。

公 告

浙江鼎派服饰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潘成权与你
单位有关补发工资类争议一案（苍人劳仲案字〔2015〕
第0386号）。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你单位，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裁决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裁决如下：驳回申请人潘成权的仲裁
请求。如不服本裁决，当事人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
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苍南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浙江狮麒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杨细威

与你单位有关补发工资类争议一案（苍人劳仲案字
〔2015〕第0387号）。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你单位，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裁决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终局裁决如下：1、被申请人狮
麒包装公司应当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补发
申请人杨细威2015年4月至5月的工资5000元；2、被
申请人狮麒包装公司与申请人杨细威应自本裁决书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按苍南县现行政策共同为申请人
杨细威补缴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5 月的社会保险。
申请人如不服本裁决，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人逾期
未起诉的，本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苍南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4月19日

仲裁公告

福彩3D 第2016101期

浙江销售2634980元，返奖额2216401元。“快乐彩”
600万话费、油卡大家抢4月1日开始。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4月17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3715692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6059元

浙江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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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54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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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第2016101期 投注总额：571082元

奖池累计93.2909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
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
据为准。 2016年4月17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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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

0元

2875元/注

10元/注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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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双色球
第2016043期
全国销量:364494720元 浙江销量:28044360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1注一等奖（温州），15注二等奖（宁波8
注，金华3注，杭州、温州、舟山、衢州各1注）。奖池
累计6.0543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
据为准。

2016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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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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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5961注

奖金

7763996元/注

235567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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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014年12月29日第11版刊登的“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
收联合公告”中，瑞安市荣贵塑胶有限公司的内容有
误，应为

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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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市荣贵塑胶有限公司
（抵押）、徐晓敏（抵押）、余再
荣（保证）、林孝录（保证）、李
荷棉（保证）、薛秀琴（保证）

瑞安市荣贵塑胶有限公司
（抵押）

瑞安市中兴塑胶有限公司（保证）、余再荣（保
证）、林孝录（保证）、林银柱、周秀丽（保证）、
瑞安市荣贵塑胶有限公司（抵押）、徐晓敏（抵
押）、李荷棉（保证）、薛秀琴（保证）

瑞安市中兴塑胶有限公司（保证）、余再荣（保
证）、林孝录（保证）、林银柱、周秀丽（保证）、
瑞安市荣贵塑胶有限公司（抵押）、徐晓敏（抵
押）、李荷棉（保证）、薛秀琴（保证）

特此更正。

债权转让通知
上虞市金泉纺织有限公司：

贵司于2012年5月2日以位于上
虞丰惠镇工业区的房地产（丰惠镇字
第 00185794 号，上虞市国用（2008）第
02405775 号）为上虞东大针织有限公
司向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丰惠支行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浙江上虞农村合作银行丰惠支行已于
2014年6月17日将贷款合同项下的债
权转让给本人，暂计算至转让日的本
金为3754670.91元、利息36368.68元，
请贵司向本人清偿债务。 薛银水

蒋 平 （ 身 份 证 号 码
330103198304282711，住所：杭州市
下城区石桥街道杨家村 1组 1 之 66
号 ）、张 偲 敏（ 身 份 证 号 码 ：
330103810516272）：

你们在2014年4月3日向铁雁南借
款50万元整，已到归还日期。希你们见
报后立即与我联系，及时偿还本息。

通知人铁雁南
2016年4月19日

债务催收通知

债权转让通知
上虞市涌泉针织有限公司：

贵司于2012年5月2日以位于丰
惠镇工业区的房地产（丰惠镇字第
00185793 号 ，上 虞 市 国 用（2008）第
02405776 号）为上虞东大针织有限公
司向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丰惠支行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浙江上虞农村合作银行丰惠支行已于
2014年6月17日将贷款合同项下的债
权转让给本人，暂计算至转让日的本
金2000000.00元、利息19372.50元，请
贵司向本人清偿债务。 薛银水

法院公告
2016年4月19日

（2015）杭西民初字第2140号
杭州德航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程春芳诉你

及徐荣、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西湖支
公司、朱立新、杭州外事旅游汽车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西民初字第21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496号

江洪：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城东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3496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10号

绍兴县公泰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恒越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姜传金、陈琴、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对姜传金、陈琴的债务垫付
款320000元及利息26240元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并与
姜传金、陈琴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1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2323法庭公开开庭。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033-4035号

王海钟、郭仲芳：本院受理原告戴建国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三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5）杭西
商初字第4033、4034、40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894号

王卫红：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富阳支公司诉你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38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46号

浙江省万汇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杭州梅坞度假
山庄：本院受理杭州市西湖街道梅家坞村经济合作
社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2323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催8号

申请人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支
付银行为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浦沿支行号码为
40200051 26805967 的银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
记载：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40 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5 年 8 月 11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5 年 2 月 11 日，
出票人为杭州信酷建材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杭州福
康工贸有限公司，被背书人南靖县金荣农资经营
部、厦门市金纺进出口有限公司、福建风竹纺织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福建新同兴针纺织有限公司、福建凤竹纺织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917号

龙凤：本院对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浦沿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7月27日下
午15时45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民初字第1964号

郭瑞、杨红武：本院对原告管楼荣诉你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
事判决书、上诉状副本[案号：（2015）杭滨民初字第1964
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
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855号

孙中义：本院对原告华金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
[案号：（2015）杭滨商初字第1855号]。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854号

孙中义：本院对原告吴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
号：（2015）杭滨商初字第1854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00471号

杭州丹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程素明：本院已受理
原告汪旭波诉杭州凡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程素明网络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
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程序）通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简转普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告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16年7月
13日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982号

杭州哈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宣
润酒店厨具设备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哈喽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7月26日上午9时在本院
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583号

杭州浙东实业有限公司、李平阳、浙江润华汽配有
限公司、蔡普式、杭州鹰鹭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市高新区（滨江）萧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杭
州浙东实业有限公司、李平阳、浙江润华汽配有限公司、

蔡普式、杭州鹰鹭科技有限公司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7月27日
上午10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947号

东阳市晶久自控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东阳市晶久自控科技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7月28日下午15时45分
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664号

杨富根：本院受理原告冯新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
定于2016年7月28日下午14时30分于本院三楼八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574号

蔡福生、徐国芬：本院受理原告徐以咏诉被告蔡福
生、徐国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1日下午
15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塘商初字第1142-2号

黄钱江、方梁娟：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富丽来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诉被告黄钱江、方梁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余塘
商初字第114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余商初字第829号

杭州金亮科技有限公司、郎永春:本院审理的原
告杭州尼光实业有限公司为与被告杭州金亮科技
有限公司、戚小香、郎永春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被告杭州金亮科技有限公司、郎

永春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余余商初字第829号民
事判决书。限被告杭州金亮科技有限公司、郎永春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四份，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余商初字第887号

周红鹰:本院审理的原告蒋涵漪诉被告周红鹰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周红鹰长期外
出、居住不明，现依法向被告周红鹰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余余商初字第887号民事判决书。限被告周红
鹰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四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外初字第37-2号

杭州圣亚机械阀业有限公司、沈益国：本院受理原
告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金融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圣亚
机械阀业有限公司、沈益国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余商外初
字第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2847-1号

苏新杰、柴国良:本院受理原告沈香娥诉被告苏新
杰、柴国良、沈晓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25日11时在
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3458-1号

张小华:本院受理原告许国华诉被告张小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7 月
26 日 9 时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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